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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8             证券简称：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2023-025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调整预计额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是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行”）或者本行控股子公司与本行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主

要为担保、投资等授信类业务。 

本行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谭丽霞回避

表决。本次调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调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亿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调整前 

预计额度 
增加额度 

调整后 

预计额度 

1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0.00 2.65 2.65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2.00 5.00 17.00 

注： 

1.以上预计额度，可适用于本行或者本行控股子公司与本行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本行或者本行控股子公司对客户的业务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

将按照本行的授权方案，落实业务风险审批及关联交易审批，实际交易方案以本行有权审批

机构出具的书面文件为准。 

2.上表所列的关联交易额度，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表所列关联交易额度的有效

期至本行下一年相关有权机构审议通过新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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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恭藻，注册资本86,050.046万元。主

要从事百货、超市和电器零售连锁经营、品牌代理运营和城市物流配送，并涉足便

利店、生鲜社区店、品类集合店等线下多种经营业态以及O2O、B2B线上业态等。

住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78号。截至2023年3月31日，总资产

167.41亿元、净资产42.69亿元，2023年第一个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实现净

利润1,842.91万元。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本行监事姜省路为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从事百货、超市和电器零售连锁经营的优质上市公司客户，主要

财务指标良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如军，注册资本48.27亿元。主要从事

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

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

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基金的发起和

管理；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问；项目融资顾问；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外

汇买卖；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同业拆借；客户资产管理；

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截至2022年12月

末，总资产6,487.64亿元、净资产994.75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60.87亿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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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净利润75.95亿元。 

2.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谭丽霞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系优质国有控股投资银行，主要财务指标良好，各领域业务经营状

况稳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目的及对本行的影响 

本行本次调整预计额度的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本行正常经营范围内的授信类业

务，交易对手为本行优质客户。本行按一般商业原则和市场化原则，从业务定价、

担保方式等方面进行公允性审查，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

具体交易条款根据业务性质、交易金额及期限、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及适用行业惯例

等订立，符合本行和股东的整体利益，对本行独立性不构成影响，本行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四、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本行综合考虑关联方名单动态变化的实际情况和业务开展需要，

拟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调整。调整的部分关联方2023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按一般商业原则和市场化

原则，从业务定价、担保方式等方面进行公允性审查，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

的条件开展，具体交易条款根据业务性质、交易金额及期限、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及

适用行业惯例等订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本行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对《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3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表示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本行综合考虑关联方名单动态变化的实际情况和业务开展需要，拟

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调整。调整的部分关联方2023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按一般商业原则和市场化原则，

从业务定价、担保方式等方面进行公允性审查，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

开展，具体交易条款根据业务性质、交易金额及期限、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及适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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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惯例等订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

本行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同意《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3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2.保荐机构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本行调整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行独立

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表决

程序合法合规。本行调整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

内的常规业务，相关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本行和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